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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陈丹丹 通讯员 胡叶 丁朝华

今年年初，“创客”一词首次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3月，国务院下发了《关于发展众创空间推进大众创新创业的指导意见》，首次从国

家层面部署“众创空间”平台；5月初，国务院总理李克强走访北京中关村创业大街，亲手端起了创业咖啡。

因为李克强总理的关注，“创客”进入大众视野，并被赋予了代表创新前沿的标签。在国家大力倡导“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背景下，

“创客”和“众创空间”无疑是当下的热门词汇。

近日，我市正式出台《瑞安市科技企业孵化体系建设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面向全市创业企业和创新创业人员，针对我市科技

企业孵化器和众创空间这两大科技创业服务载体建设提出一系列意见。据悉，《办法》将于今年10月15日起实施，这也是我市首个针对

“众创空间”的扶持政策。

我市首个众创空间扶持政策出炉
新认定的“瑞安市众创空间”可获15万元奖励

“草根创客”迎来创业创新“黄金时代”

《关于印发瑞安市创新券推
广应用实施管理办法（试行）的
通知》：今年6月1日起，市科技
局试行政府购买服务方式，今

年计划出资 300 万元向全市企

业和创业者发放创新券。创新

券最高可抵扣 50%的技术服务

费，每家企业年度使用额度最

高为 10万元。截至 9月 15日，

我市已发放212.33万元创新券，

居全省第6位。

《瑞安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加快实施专利战略推进创
新驱动发展的若干意见》：本意
见将于今年10月1日起施行，围

绕知识产权创造、运用、保护、

管理等关键环节提出一系列新

举措，尤其着重力促发明专利

增长，每项发明专利最高可获2

万元补助。

《瑞安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
于改进加强市本级财政科研项
目和资金管理的若干意见》：本
意见将于今年 10 月 15 日起施

行，针对我市科技体制机制与经

济发展不相适应的现状，改革科

技经费分配方式，将全面推行竞

争性与因素法两种分配方式，探

索建立政府购买服务和“基金引

导”两种方式；实行项目分类管

理，对九大类项目给予“含金量”

十足的经费支持，如重大项目最

高可获100万元补助，科技合作

交流类项目单项最高可获100万

元补助等；同时着力改进项目管

理流程，完善科研诚信管理。

相信很多人对“众创空间”并不了

解。实际上，“众创空间”是一种创新型

孵化器，是指通过市场化机制、专业化服

务和资本化途径构建的低成本、便利化、

全要素、开放式的新型创业服务平台的

统称。

“众创空间”正凭借灵活、简单的特

性吸引着大批创客，也为传统孵化器带

来了新的活力。在开放的办公空间，观

点碰撞、资源共享、项目对接……如今，

“拎包入驻、草根创业”的创新创业潮流

正向瑞安加速涌来。

为什么要针对“众创空间”推出定制

化政策？据市科技创业中心主任应辉辉

介绍，我市作为一个典型的工业城市，转

型升级的任务尤为艰巨，但目前全市范

围内只有一家政府兴办的科技企业孵化

器，同时还缺乏与中小企业成长相适应

的“创业苗圃+孵化器+加速器+产业园”

的孵化链。为此，释放科技、人才、资本

等创新创业政策集聚效应，加快孵化器

建设特别是“众创空间”建设，就显得尤

为重要。

“目前，众创空间在我市还处于‘萌

芽期’，政府做好引导工作很重要，《办

法》从融资创投、产学研合作到创新孵化

模式、孵化机制等都提出了可操作性强

的鼓励意见。”应辉辉说，下一步，我市将

支持和培养一批“小而美”的众创空间，

充分利用大环境内“大众创业、万众创

新”的良好氛围，聚焦行业先进细分领

域，激发大众创新创业热情，以有力改善

我市创新环境，促进我市经济转型升级。

政策在规范“众创空间”的运作的基

础上，更多的是提供相关扶持政策，使其

更好地为创客服务。此次出台的《办法》

提出了经费支持、空间优化等具体扶持

举措。

成本是“草根创客”最在意的事情。

考虑到在资金方面，中小企业一直以来

饱受着融资难、融资贵的困扰，《办法》将

根据分类扶持原则及孵化实绩，给予“真

金白银”的经费支持。

《办法》规定，对新认定为“瑞安市众

创空间”的，给予 15 万元奖励，专项用于

众创空间建设。对年度考核成绩优秀、

良好的众创空间，每家给予5万至10万元

奖励。此外，企业在孵期间或孵化毕业后

1年内被认定为国家高新技术企业、省科

技型企业的，每认定一家，分别给予企业

所在的众创空间10万元、5万元奖励。

为鼓励吸引海内外高层次人才到我

市创业创新，争取集聚一批优秀创新人

才和行业领军人才，《办法》还规定“众创

空间”内的科技创新创业人员可以优惠

价承租我市科技企业孵化器人才公寓。

此外，凡符合瑞安市高新技术产业园区

或其他镇街工业功能区入园要求的“众

创空间”孵化毕业企业，在同等条件下，

可优先安排产业化用地。

“《办法》的出台，将帮助年轻人实现

创业的梦想。这种扶持更接地气，不是

浮在面上，不仅节约创业成本，而且提高

创业成功率。”市科技局局长林德池表

示，今后将给创业创新者搭建更好的服

务平台，营造更好的创业创新氛围。

据介绍，众创空间作为创新型孵化

器，认定条件可适

当 放 宽 。

发 展

方向明确，服务功能健全，运营主体明

确，可自主支配的孵化总面积不少

于 200 平方米，入驻的创

业团队和企业数合

计 不 少 于 5 个

（家）的 ，即

可申请认

定。认定遵循自愿申请原则，申请认

定的众创空间向市科技局提出认定申

请，市科技局负责组织专家对情况进

行审查。符合认定条件的，由市科技

局发文公告，授予“瑞安市众创空间”

称 号 。（联系人：丁朝华；咨询电话：

65899510）

政策链接什么是“众创空间”

“众创空间”能享受什么政策优惠

如何申请认定“瑞安市众创空间”


